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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4 年
1-6 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——2024 年 8 月 13 日在区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

西安市长安区财政局局长 张民朝

主任、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：

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我区 2024 年 1-6 月财政预算执行

情况汇报如下，请审议。

一、1-6 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

今年以来，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持续发力，减税降费政策

和营商环境优化效果持续释放，加之我区财税部门抓好重点税

源，管好零散税种，确保应收尽收，使我区财政收入实现良好开

局，超额实现“双过半”。截至 6 月底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

6.94 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58.8%。其中：

----税收收入完成 5.02 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62.4 %，占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72.38%。

----非税收入完成 1.92 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51%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4.77 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60.6%。

其中主要项目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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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.12 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66.5%；公共

安全支出 1.68 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59%；教育支出 9.03 亿元，

完成年初预算的 61.3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.44 亿元，完成年

初预算的78.9%；卫生健康支出3.31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60.2%；

节能环保支出 4328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87.1%；城乡社区支

出 2.21 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94.4%；农林水事务支出 1.59 亿

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49.9%；交通运输支出 4602 万元，完成年初

预算的 75.8%；住房保障支出 9717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48.8%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
截止 6 月底，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3.45 亿元，完

成年初预算的 42.4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12.54

亿元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收入完成 7050 万元、其他收入

2031 万元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6.51 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

61.1%。

（三）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
2024 年 1-6 月，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.38 亿元。其中：

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3.21 亿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基金 2.17 亿元。

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4.18 亿元。其中：机关事业单位基

本养老保险支出2.72亿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.46

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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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

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零，按照以收定支原则，支出为零。

二、1-6 月主要工作举措

今年以来，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区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决

议，聚焦“三个年”和八个新突破工作，紧紧围绕建设西部强区

奋斗目标，强化财政预算管理，积极组织财政收入，优化支出结

构，提升财政收支绩效，努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，兜牢“三

保”底线，为我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，较好地服务了全

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

（一）强抓组织收入，提升财政保障能力。

一是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年初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

提出了各街办税收收入指导性建议计划，进一步夯实了责任主

体，明确了目标任务。多次召开财税联席会，对收入形势进行分

析研判，及时解决组织收入中的问题，紧盯地产业、制造业、批

发零售业、建筑业等重点行业，加强重点税源监控，增值税、企

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等主税种分别完成年初预算的 59%、68.2%、

70.7%，收入质量进一步提升。二是按照土地出让工作台账，及

时跟踪每宗地的进展流程，提供服务保障，充分调动各部门工作

积极性。1-6 月土地出让金入库 12.54 亿元，完成全年任务的

45.4%，创历年新高。三是进一步巩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长效机

制，持续加大对全区各预算单位各类财政专户、财政过渡户、部

门专户存量资金清理盘活力度，收回存量资金 4024 万元，并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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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安排用于急需拨付的财政预算支出项目。

（二）强化预算约束，优化资金支出结构。

一是全面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围绕八个方面重点工

作，定期分析工作推进情况，统筹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

扎实做好八个方面重点工作的资金保障。二是严格落实政府“过

紧日子”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源头控制，从严编制“三公”预算，

把紧支出关口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严格把控预算追加、预

算调剂事项，进一步强化一般性支出管理，推动“过紧日子”常

态化、制度化。三是按照三保预算审核办法和“三保”保障清单，

统筹本级收入、上级补助、调入资金等各项财力，足额编制“三

保”预算，确保我区“三保”预算安排不留缺口。始终坚持“三

保”支出在预算执行中的优先顺序，加强了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

与财政部地方财政运行监测系统的衔接，实现了“三保”项目全

流程跟踪，严格落实了“三保”预算执行监测月报制度。四是及

时分配下达中、省转移支付资金，尽快形成支付，确保直达资金

用到基层急需及惠企利民领域；以常态化落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

为抓手，实施动态跟踪、监控、预警机制，确保直达资金规范安

全高效使用。

（三）强化组织协调，提升预算管理水平。

一是积极践行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绩效理念，实

现 2024 年项目支出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编制全覆盖，建成

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二是从编制年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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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开始，全面落实财政云预算一体化信息管理，从项目储备到

指标下达，严格按照信息化管理要求，始终贯穿资金拨付全过程，

全面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及使用安全。三是进一步加强了对部门

和所属单位预算公开的管理和指导，强化内容审核、检查整改、

统计报送等各项机制，确保预算公开“四统一”，不断增强了财

政透明度。

（四）采取有效措施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

一是严格落实融资举债负面清单制，严禁负面清单中各项违

法违规举债行为，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

量。完善政府性债务管控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，盘清债务底数，

锁定债务余额，多方筹措资金，按时偿还到期债务，1-6 月全区

化解到期政府性债务本息 3.96 亿元，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债务风

险。二是严格按照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实施方案》等文件化

解隐性债务，防范政府债务违约，1-6 月各项政府债务按期还本

付息，未发生政府债务违约。

当前，全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。

从财政收入看，对共建区依赖日益严重，我区财源依然不够丰富，

产业发展性项目少，拉动性新增税源少，缺乏持续性税源，且大

部分非税收入均属于一次性收入，存在不可持续性，财政收入增

长基础尚不牢固，财政增收难度进一步加大。支出方面自给率偏

低，“三保”支出保障压力大，棚改债务还本付息、重大项目建

设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难度大，财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。



— 6 —

三、下半年工作安排

（一）积极组织财政收入。一是坚持目标导向，紧盯收入目

标，持续开展协同治税工作，摸清税源底数，加强重点企业、重

点项目的跟踪服务，提升重点税源企业的支撑作用，依法依规组

织收入，力争超额完成全区地方税收收入既定目标任务。二是协

调加快推进土地出让金收入组织。强化土地出让规划，积极向上

争取土地周转金，加快成熟地块的整理出让，并尽快形成土地出

让金收入。三是加大资产资源盘活力度，收回部门存量资金，规

范存量资金使用管理，建立闲置资产平台，将单位闲置、利用率

较低以及举办大型活动购置的资产全部纳入平台管理，通过调剂

使用，让资产“活起来”。

（二）切实提高支出管理水平。一是坚持过紧日子，持续压

减一般性支出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，分轻重缓急安排好

各类资金,做好“三保”支出及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。二是严控

预算追加，除应急救灾、上级重大政策调整确需新增、上级各类

巡视巡察、纪检监察、审计检查中发现问题需立即整改的新增、

经区委、区政府决策必须实施的相关事项外，其余事项均不允许

追加预算。三是完善支出标准体系，推进项目库建设，提高项目

支出预算编制质量，做到合理缩减计划。

（三）继续强化财会监督。一是聚焦财会监督重点领域，将

会计信息质量、预决算公开、“一卡通”管理以及各项财政资金

执行情况等，纳入 2024 年财会监督工作要点。二是将财会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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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和日常监督、事前事中事后监督、监督和管理等方面有机结

合，通过财政云一体化平台，逐步实现对财政业务自动控制、自

动预警、自动分析及可视化展示。三是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

理处罚力度，依法依规开展追责问责，严厉打击违法违纪行为。

（四）坚持防范债务风险。一是全面落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

风险工作方案，积极争取政府再融资债券和新增债券，延长债务

期限，优化债务结构，缓解偿债短期压力。合理安排还本付息资

金，确保债务化解任务完成。二是建立“一企一策”管控机制，

全面加强国企债务管控、风险防控，提前谋划、多渠道筹措偿债

资金，确保按期偿还到期债务。三是不断完善监管机制，拓展企

业经营业务，支持区属国有企业增强“造血”能力，壮大国有企

业发展。

主任、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，今年财政工作面临的任务艰巨，

责任十分重大。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区人大的监督指

导下，坚定信心，攻坚克难，全面做好各项财政工作，为保持经

济平稳运行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财政力量。


